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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华

在激烈的5G标准角逐中，中国
提出的相关标准在整个 5G 标准中
所占的比例很大，彻底扭转了国内
通信技术落后的尴尬局面。然而，
突然爆发的中兴事件，让5G标准之
争再次充满了变数。

在2G时代，中国与国际通信技
术标准无缘。国内所有通信设备都
要依赖进口，通信终端制造企业也
要向国外巨头缴纳数额不菲的专利
费。这一局面直到 3G 时代才有所
改观。

3G 网 络 技 术 标 准 有 三 个 ：

WCDMA、TD- SCDMA 和 CD-
MA2000，其中TD-SCDMA技术标
准是国内自主研发的3G标准，这标
志着中国在通信技术领域有了一席
之地。

不过，尽管中国拥有了自主研
发的3G标准，但很多通信核心专利
是高通制定的，诸如中兴、华为等手
机厂商仍需向高通缴纳专利费。为
此，国内企业只能加大通信技术研
发方面的投入，摆脱对高通专利的
依赖。最终，国内企业的努力在4G
时代结出了硕果：全球两大4G标准
中，有一个标准是国内自主研发的。

不难看出，从2G到4G时代，中

国在通信领域的话语权正逐渐提
升，但仍未彻底摆脱对高通的依
赖。2016年，因长期拒绝签署许可
协议并拖欠高通专利使用费，魅族
被高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索
赔5.2亿元。

虽说魅族与高通最终和解，但
魅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必须
购买高通的处理器。多年来，国内
所有手机企业和通信设备制造商，
都要向高通缴纳专利费，苹果也不
例外。凭借手中掌握的专利，高通
每年仅授权这项业务营收就高达几
十亿美元，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高
通税”。

多年来，高通的专利费是手机
厂商和通信企业的梦魇，这也是国
内加大 5G 技术研发的一个重要原
因。与前几代通信技术标准相比，
5G 将只有一个技术标准。这样一
来，各国通信巨头都在角逐 5G 标
准，因为这是全球通信行业的战略
制高点。

2012年11月，欧盟启动了总投
资达 2700 万欧元的大型科研项目
METIS，研发5G技术。我国也不甘
落后。2013年2月，当时的工信部、
发 改 委 、科 技 部 就 联 合 成 立 了
IMT-2020（5G）推进组，对 5G频谱
问题、5G关键技术、5G标准化等问

题展开研究和布局。
据悉，中国通信企业贡献给

3GPP（通信行业制定标准的组织）
关于5G的标准提案，占到了全部提
案的四成。华为主导的极化码控制
信道编码方案作为5G核心技术，也
已写入国际标准。相比之下，高通在
5G技术标准之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眼下，5G 标准之争还在继续。
从美国商务部痛下狠手制裁中兴的
做法来看，迅速崛起的中国通信企
业，或许已让美国感到了威胁。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5G标准已经成为
大国之间经济博弈的筹码，这也反
映出5G标准的重要战略地位。

5G标准已成大国经济博弈筹码

国产通信产业从零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闭。我们并不需要把封锁
当作“重大利好”来激励“自主研发春天来了”，更不能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面对高科技的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
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继续扩大开放，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自主创新，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人民日报评论

□刘昌松

这两天，“少年被批评后自杀溺
亡，批评者被判赔10万喊冤”事件，
引发关注。

事件原委是，河南商丘民权县
男子杨俊奇，看到同村少年杨悦（化
名）翻越堂哥家院墙，遂抓住他并对
其批评半个小时，最狠的话是“你信
不信我告诉你妈，让她揍你。你以
后再这样要是被别人抓住了，小心
别人揍你揭不开”。杨悦被批评后
投井自尽。杨悦父母提起民事诉
讼。民权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请求，商丘中院二审则判决杨俊奇
赔偿 10 万元。杨俊奇则不服法院
判决，一直申诉至今。那么在法律
上，杨俊奇究竟是否应该担责呢？

在我看来，一审判决不赔不太
妥当，终审判赔则大体方向正确，只
是判赔10万元明显过重。

杨俊奇面对的是心智未成熟的
未成年人。对少年儿童批评教育，
应注意方式方法，以防伤其自尊，尤
其是青春期心理敏感，这也要考
虑。杨俊奇当着众多村民的面训斥
该少年，且说要告诉其家长，分寸可
能有些过。“杨悦取下眼镜，揉了揉

眼睛，说话声音有些哭腔”，这时已
经需要心理疏导了。

因此，商丘中院引用《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认为对未成年人应当
坚持教育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杨
俊奇当天对杨悦只有教育批评却没
有足够保护，从而对其心智造成压
力和影响，存在一定的过错。这算
得上合法有据。

然而，《侵权责任法》只是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未规定其中
的“过错”如何判断。而《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家庭、学校和社会均有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义务。注
意，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法定义
务。未履行好法定义务造成后果，
用来辅助判断该行为有一定的“过
错”，是合适的。

杨俊奇的批评行为与杨悦的自
杀身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呢？

我觉得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
果关系，否则可能得负过失致人死
亡罪的刑事责任。但偶然的间接的
因果关系，还是存在的。

商丘中院认定，杨俊奇的批评
是导致杨悦自杀的唯一外来不当诱

因，就是认定了其偶然性和间接
性。偶然性体现为稍过激批评正巧
碰上少年“内向且敏感”，间接性体
现为批评与死亡中间隔了个“少年
心理过于脆弱”的直接死因。

因此，孩子父母平时教育不够
和少年自身修养不足，应对该少年
死亡负主要责任，杨俊奇只需负很
轻微的次要责任。然而，判赔10万
元明显过重，1万元以下比较合适，
既教育杨俊奇，也警醒他人。

希望该案能带动更多法律意识
走进人心。

（相关报道见今日A14版）

少年被批评后溺亡，批评者担次要责任没毛病


